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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承諾事項 

「完備政府資料開放與再利用制度」工作分組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貳、 地點：本會濟南辦公區 7樓 707會議室 

參、 主席：高副主任委員仙桂              紀錄：陳分析師錦榮 

肆、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略） 

柒、 會議結論： 

一、 感謝與會委員就本會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承諾事項，提

供許多執行面與制度面的具體意見，本會將依委員建議調

整承諾事項內容，據以完成承諾事項表之研擬。 

二、 本會就資料格式標準、高價值資料評估程序、資料集檢視等

相關議題，將賡續邀集專家學者與會討論，以公私協力完備

政府資料開放與再利用相關制度。 

捌、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依發言順序）：  

一、 林法制顧問誠夏 

1. 有關高價值資料定義應避免外界認為跟金錢或商業利益

有關，且要避免機關以高價值資料評估標準作為拒絕開

放的理由，高價值資料是機關優先開放，若非高價值資料

機關仍應評估開放，故建議可用「優先開放資料」以避免

誤解。 

2. 政府資訊採購專案很多開放源碼都未善加利用，應於資

訊系統生命週期要求承包商使用開源軟體，且開源軟體

針對資安問題已設有專屬機制處理，建議就機關資訊系

統配合事項納入開源軟體相關特性與共通性作法。 

3. 新訂作業要點將資料利用類型分成開放資料、共享資料

與不開放資料，建議註解機關原本認定為共享或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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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得透過滾動修正轉為開放資料，讓資料慢慢走向

開放。 

4. 建議可先就現有資料進行檢視，針對即時性資料再建請

機關採動態 API方式提供。 

5. 資料停止更新或使用率低，不代表就要將資料下架，註明

停止更新即可，針對造成民眾權益受損的資料才須予以

下架。 

二、 吳執行長銘軒 

1. 開放資料應注重格式與標準，如各部會對於性別資料欄

位規則皆不太一致，應透過資料標準化來促進部會間的

資料介接。 

2. 推動開放資料應考量別額外新增部會同仁工作負擔，除

透過資料標準與教育訓練，建議國發會思考建立公部門

相關資料基礎措施協助部會處理資料與後續的開放。 

3. 建議衡量指標可有1至 2個高價值資料應用的示範案例，

協助部會更理解開放資料，以助於整體開放政策推廣。 

三、 洪簡團長廷卉 

1. 推動開放資料主要還是各機關資料開放思維要改變，應

強化公部門對開放資料的理解與溝通。 

2.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上各部會資料集數量仍存在許多落差，

應思考如何有效強化小型部會或機關之資料開放。 

3. 高價值資料定義應說明清楚，有些資料對特定族群來說

是高價值，但一般大眾可能不一定認為，推動上應要滿足

特定族群對高價值資料的需求。 

四、 嚴理事長婉玲 

1. 歷史研究者向機關申請檔案似乎都不太容易，若未涉及

機密，機關應考量如何開放對學術研究具高價值的資料。 

2. 目前開放資料集數量雖多，但須評估是否對民眾都是實

用的，建議國發會針對資料集應進行通盤檢視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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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公私協力審議開放資料或高價值資料時，能邀請相

關研究領域的專家一同與會討論，以契合民間需求。 

五、 鄧副會長東波 

1. 高價值資料對不同利害關係人認知上都有所不同，定義

上應思考如何解決這衝突。 

2. 提升動態 API 比例立意雖正確，但並非所有資料都要以

API 提供，建議應透過資料檢視，推動適合轉換 API 的

動態資料。 

3. 各部會不同資訊系統有時會發現資料庫資料有 80%是雷

同的，政府應擬定整體資料治理的策略，讓資料運用更能

呼應政府開放資料政策。 

4. 歐盟係以 FAIR（Find, Access, Interoperate, and Reuse）策

略推動科研資料開放，建議針對科研資料政策能進一步

研議。 

六、 經濟部 

1. 動態 API 設定比例達 10%應考量合宜性，並非所有資料

都適合以 API提供，須顧慮機關實務運作與相關成本。 

2. 現況資料集下架機制較為嚴格，建議作業要點針對資料

下架原則與審核作法建立一套統一的機制。 

3. 高價值資料評估程序是先徵集民間建議再提至諮詢小組

審議，但民間建議可能是部會一開始就沒有的資料或是

像地震斷層等會引發民眾恐慌的資料，處理程序應有相

關配套機制。 

4. 機關委外專案並非所有資訊系統都有開源軟體，且開源

軟體可能涉及政府資安與機密，也須考量到廠商的著作

權與商業權益，建議國發會政策上應整體考量。 

七、 內政部 

1. 內政部現況已由上而下評估所屬機關應開放的資料項目，

除視開放必要性建請機關開放，也會讓機關依權責、主管

業務與民間效應裁量是否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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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高價值資料定義，建議應依不同群體資料使用特性

加以考量與認定。 

3. 針對民眾想要的資料是由民間單位所持有，建議政策上

可構思如何協助民間團體將資料透過去識別化的處理來

加以提供。 

4. 目前政府對資安相當重視，開放源碼除面臨維護更新的

即時性尚須確保系統達既定資安等級的水準，因此推動

上希望能給予更多的諮詢與協助。 

5. 目前內政部配合國發會都有訂定相關資料標準，但標準

制定其實是蠻困難的工作，期望國發會能建立更利機關

遵循的推動機制。 

八、 交通部 

1. 目前交通部針對公共運輸等特定領域資料均有制定相關

資料標準，動態資料也都以 API 提供，為讓開放資料能

完整揭露於國發會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未來會配合國發

會研議相關介接方式。 

2. 現況機關資料下架須舉證相關法規或提出不符合公共利

益需求的理由，考量蠻多資料是屬較無人使用的資訊公

開資料，建議國發會就資料下架原則再予以研議。 

3. 有關民眾資料提議目前交通部都配合於 14日內答覆，但

針對需要處理時間的申請案建議可設計平臺互動機制供

機關向民眾解釋處理情形與預計開放時間。 

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目前環保署計有 800 多項符合 OAS API 的資料，其中民眾

使用率高的約 100多項，且主要以環境監測、空氣品質等更

新頻率高的感測資料為主，因感測資料量龐大須有相對應的

系統資源，所以希望國發會就動態資料有更明確的定義供遵

循。 

玖、 散會：下午 12時 10分。 








